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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金融是我国农村牧区产业资本的主要供

给者，不仅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

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深

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做好新时代农村牧区金融工作，要按照现

代金融的理念和要求，坚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内蒙古一直以来高度重视金融服务在“三农三

牧”中的核心作用，始终把深化农村牧区金融体

制改革和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作为主攻目标。近年

来，金融部门加大了农村牧区金融资源投入，金

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便利性进一步改善。同时也应

看到，农村牧区金融仍然是内蒙古金融体系的薄

弱环节，特别是对照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一主线的要求，农村牧区金融服务还有较大差

距，改革创新的任务仍然艰巨。

一、内蒙古农村牧区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2014 年以来，中央发布多个重要涉农文件，

提出农村金融服务重点创新方向。中国人民银行

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引导金

融机构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加大对农牧业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首先是引导金

融机构盘活农村牧区土地草牧场经营权和农牧民

住房财产权，加强产品创新，拓宽抵押物范围，

进一步满足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为

了推进草牧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在鄂托克前

旗进行了牧区草牧场“三权分置”试点改革。在

鄂托克前旗建立了自治区首家旗县级数字草原信

息中心，该平台为草原确权与数据采集、协调金融

机构办理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了方便。在试点地

区很多牧民抵押《草牧场经营权证》获得了金融贷

款。目前，全区草牧场经营权抵押贷款在进一步

推广当中。二是支持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改进

和完善对专业大户、家庭农牧场、农牧民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三是加

大对新型城镇化和绿色生态等重点领域的支持。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面向新型城镇化的金融

产品，做好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的金融服

务。涉农金融机构在做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

牧户联保贷款等传统信贷产品的同时，根据新时

代农牧户融资需求特点，不断推出特色信贷产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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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而对农牧业贷款的具体使用方向、投入效

益等方面的关注不足。

近年来，内蒙古农村牧区新型经营主体不断

涌现，虽然随着生产经营需求的增加，金融产品

不断创新，进一步满足其资金需求。但是还有部

分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和广大小农牧户的资金需求

不能完全得到满足，针对小农牧户的金融产品创新

相对不足。调研中发现，通辽市开鲁县几乎未对专

业合作社发放过贷款，对家庭农场和养殖大户发

放的贷款比例也相对较低，该县的支农主力军依

然是农村信用社。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

农牧业贷款方式由小额信用向资产抵押类转变，

但是农村牧区金融服务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农牧

业生产方式及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

农村信用社等支农金融机构一直在增加对农牧业

生产领域的贷款投入，但由于城镇化和农牧业产

业化进程的加快、扶贫开发和个人消费信贷需求持

续增长的原因，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规模远不能满

足农村牧区信贷资金需求，依然不能有效满足部

分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和多数小农户贷款需求。

（三）民间金融缺乏规范，农牧户因高利

贷返贫现象比较普遍

民间借贷是民间金融的主要形式，是农牧业生

产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出现的金融

行为。民间借贷的发展拓宽了农牧户的融资渠道，

缓解资金供给不足状况。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是由

国家统一制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则是借贷双方根

据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而制定，利率水平通常远比

银行同期利率高，有的已实属高利贷的水平。近年

来，内蒙古农牧民因高利贷致贫、返贫现象比较普

遍。随着农牧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市场化水平的提

高，农牧民对资金的需求日益旺盛。农村牧区金融

市场中过度缺少资本导致民间金融活跃并出现高利

贷的现象。农牧户借高利贷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

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近年来干旱等自然灾害频

繁发生，农牧户购买饲草料和浇水灌溉等农牧业生

产经营成本增加。其次是牛羊市场价格不景气、玉

融资模式，如包商银行围绕“农业产业链”推出的

“设施农业链”“农副产品收购链”“生产资料销

售链”“牛羊养殖链” “奶牛养殖链”及“果园种植

链”等特色农业贷款业务。

二、内蒙古农村牧区金融服务面临的主

要问题

（一）农村牧区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农

牧民产权融资面临诸多难题

目前在内蒙古专门为农牧户提供服务的信用

担保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农牧户的信

用担保方式主要包括信用、抵押和担保等，其中

采用财产抵押的较普遍。农牧户生产经营资料种

类繁多，这些生产资料面临着价值无法评估、没

有抵押登记部门等问题。

内蒙古土地辽阔并且农村牧区的土地质量不

均衡，银行第三方评估机构不能以最公平的办法

去定价。目前，内蒙古还没有完全建立农村牧区

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抵押物资产变现存在困难，

抵押率和贷款额度低。调研中发现，通辽市农户

抵押自有耕地经营权进行借贷时，提供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抵押率非常低，个别土地质量好的

贷款抵押率能达到 70%—80%，一般抵押率不超

过 50%。另外，土地确权有一定的难度，例如，巴

彦淖尔市因为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实施时间比

较晚，受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30 年不变政策的影

响，随着当时（2000 年）土地确权者年龄增加，

儿女分户但不分土地，确权土地共有人数多，权属

模糊等问题不断出现，增加了土地确权的难度，导

致抵押担保物更加不足。

（二）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农村牧区金融

服务缺乏补短板聚焦能力

关注金融发展总量增长，供给与需求没有完

全精准匹配，尚未转向优化结构的“精准滴灌”是

内蒙古农村牧区金融服务的现状。一直以来，政

府和金融机构重视农牧业贷款总量和增长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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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等主要农畜产品连续几年价格下跌引起农牧民增

收困难，导致农牧民种地越多、亏本越大、债务越

多的现象。再次是农牧民家庭支出中医疗、教育、

结婚彩礼支出日益增多，一般家庭都难以承担，由

此导致返贫现象比较普遍。最后是农牧户互相攀

比、过度超前消费所引起的负债多。

三、金融支持内蒙古农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完善农村牧区信用担保风险防

范体系，为农牧户产权融资提供保证

农村牧区信用担保是农村牧区金融服务的重

要手段，对于提高农牧民信用意识和优化农村牧

区信用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农村牧

区缺少信用担保是农牧民等生产经营主体融资需

求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的主要原因。建立完善农

村牧区信用担保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是要建立农牧户征信评价体系。金融机

构工作人员定期走访农牧户、专业大户、家庭农牧

场等农村牧区生产经营主体，根据农牧户的信用

记录和资产债务情况，以最公平的办法为他们计

算出信用分数。在确定农村牧区生产经营主体信

用等级的基础上建立信用档案，随时观察其行为

并定期评定信用等级，以防信贷风险的发生。农村

牧区金融机构要加大信息采集力度，完善征信评

价体系，以此来增强农牧民的诚信意识。

其次是健全农村牧区长期信用体系建设。多

渠道汇集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信息资源，降低

金融机构对于农牧户的风险定价，提高金融服务

的可获得性。加强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

评定，将评定结果运用到金融业务中，有效提高

农村牧区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金融机构通过与信

用担保机构的合作，减少农村牧区金融机构的贷

款风险，引导信用担保机构支持农牧业，探索各

种抵押担保方式，以此扩大农村牧区抵押担保贷

款的规模。近年来，农村牧区土地草牧场逐渐拥

有了使用、流转及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等金融

功能。农村牧区金融机构积极配合土地草牧场经

营权流转制度改革，进一步推动土地草牧场流转

权、宅基地、林权、活畜抵押贷款。并建立土地

草牧场流转权、宅基地使用权评估机构，政府成

立交易中心，设立县、乡、村土地流转服务机构为

农村牧区土地草牧场经营权流转提供配套服务。

（二）建立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加大农村

牧区金融产品创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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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农村牧区金融机构在合理确定农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角色地位，政策性金融利用

资金融通功能为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急需

资金的行业提供资金，并根据要求对金融资源进

行选择性的投放。非政策性金融应该协助政策性

金融，加大对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力

度。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应侧重扶持种

养大户和家庭农牧场等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在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的金融支持。

农村牧区金融机构加快创新出台符合农牧业

生产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特点的产品。首先是积极探

索小额贷款、惠农卡综合授信等信贷模式。鼓励商

业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多设立农村牧区

营业网点，创新开发适合农牧户生产经营规律的小

额信贷产品。目前内蒙古农村牧区金融市场中的产

品比较单一，创新丰富农村牧区金融产品，尤其是

丰富针对小农牧户的创新产品，不仅可以提高金融

机构积极性，同时也对农村牧区金融发展有一定的

推动作用。其次是把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大型农

用生产设备、宅基地、棚圈和土地草牧场经营权等

纳入担保品的范围，丰富农村牧区金融产品种类。

在小农牧户金融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多设立乡

镇苏木营业网点，以此提高农牧户的贷款覆盖率。

最后是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提供多样化的金

融产品，逐步推进农村牧区金融服务信息化、电子

化发展，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POS 机、信用

卡等服务手段，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服务现代化。

（三）规范引导农村牧区民间金融，提高

农牧民借贷风险防范意识

首先是为民间金融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一直

以来民间金融为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

资金支持，是农村牧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关于高利贷我国目前还没有详细的法律规定，

在民间借贷的实际操作中很难区分农牧民借贷是

否合法，也无法掌握具体情况。因此不能对民间

金融采取简单的“否定”政策，而是适当引导使其

成为合理的金融机构，给予法律上的保障。高利

贷具有加重农牧户借款利息负担和增加农牧户生

产经营成本等不利影响。政府部门应完善民间借

贷法律法规，并制定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不能

将民间借贷与高利贷混为一谈，而应将民间借贷

行为纳入规范化轨道。

其次是在农村牧区宣传法律知识并建立高利

贷治理体系。农牧民应学习掌握关系到其切身利

益的各种经济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如《担保法》

《合同法》等。应按着法律手续进行民间借贷活

动，要保护好自身合法利益，提高贷款方的金融

投资意识。内蒙古农村牧区因借高利贷返贫的现

象比较多，要遏制破坏社会稳定的高利贷行为必

须由国家立法制定“反高利贷法”。因此在农村牧

区构建农牧民高利贷治理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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